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規定 

113.07.18  獎管會通過 

     113.09.11 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 

（二）南投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辦法。 

 (三)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二、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養成學生良好品德與生活習慣，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三）激發兒童榮譽心，建立樂觀進取、樂於助人的人生觀。 

   （四）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五）提昇教育品質及促進友善校園文化。 

三、實施原則： 

（一）適當與公開獎勵，從輕懲罰。                

（二）秉持零體罰精神，以輔導代替懲罰。                                                                

（三）重視學生個別差異，尊重個人隱私與尊嚴。 

（四）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 

（五）秉持客觀、公平、平和及懇切之態度，提供合理之獎懲。 

（六）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                       

（七）確實瞭解學生行為動機，明示獎懲理由，啟發學生反省與自制能力。 

（八）獎懲學生應以導引其身心健全發展為目的，不得有身心傷害之情形。 

四、獎勵及管教措施： 

(一)獎勵：   

     1.口頭嘉勉   

2.公開表揚   

3.獎狀   

4.獎品或獎金 

5.其他合於教育目的之適當獎勵。 



(二)一般管教措施︰ 

1、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2、口頭糾正。 

3、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4、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5、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6、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協請處理。 

7、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8、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9、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 

10、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11、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12、要求靜坐反省。 

13、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二小時。 

14、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二堂課為限。 

15、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16、其他符合輔導管教相關法令規定之管教目的及原則，且未使學生身心受到侵 

   害之行為。 

 (三) 特殊管教措施︰ 

1、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 

2、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 



3、聯繫社政及相關單位協助提供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諮商及其他專業服務。 

4、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 

5、移送警察機關處置。 

6、移送司法機關處置。 

     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上述特殊管教措施時，應依本校學生獎勵管教關規

定，簽會導師及輔導人員提供意見，經本校獎管會討論決議後，始得為之。但情況

急迫，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五、獎勵事項： 

     1.熱心服務，獲得師長或同學的認同。 

     2.表現正向行為，獲得師長或同學的認同。 

     3.拾金(物)不昧。 

     4.參加校內外競賽活動，成績優良。 

     5.參與學生服務隊，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6.義勇行為、敬老扶幼、愛護學校或同學等，有特殊事實表現因而增高校譽

者。 

     7.其他應給予獎狀、獎品或獎金事項者。 

六、管教事項： 

     1.言行不當，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2.與同學爭執衝突，發生肢體或口頭嚴重衝突。 

   3.上課時故意吵鬧，屢經提醒仍不改正者。 

    4.不聽班級幹部善意勸告者。 

    5.屢次不按時繳交作業者。 

   6.升旗及各項集會，態度輕浮隨便者。 

    7.不履行班級規定或生活公約情節輕微者。 

    8.拾金(物)不送招領，據為己有者。 

    9.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侵犯他人隱私者。 



    10.無正當理由經常遲到者。 

    11.在公共場所高聲喧嚷影響秩序者。 

    12.因過失破壞公物而不自動報告者，或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公有花木情節重

大者。 

13.上課或集會無故離開者。 

     14.欺騙尊長、同學或朋友。 

     15.違反試場規則。 

     16.攜帶或觀看不正當之書刊、圖片或影帶、光碟者。 

     17.未經請假擅自離校外出。 

     18.竊盜行為。 

     19.不遵守交通規則。 

     20.出入不正當場所 

     21.抽煙、嚼檳榔、喝酒，經查明屬實者。 

     22.成立幫派或參加不良組織者。 

     23.違反校規屢勸不改。 

     24.攜帶違禁物品，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 

     25.對同學施以霸凌，屢勸不改。 

七、學生行為除依照上列標準評定外，並得視下列情況酌予變更管教措施： 

   （一）動機與目的。 

   （二）態度與手段。 

   （三）行為之影響結果。 

八、全校教職員工對學生獎懲事件均有提供相關資料之權利與義務，俾利學校依一

定程序辦理獎懲事宜。 

九、學生倘有違犯重大法紀超出本辦法規定以外者，得另案特別處理之。 

十、學生對獎勵管教結果，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學校處理學 

    生申訴案件之規定於知悉或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由其法定代理人 

    以書面代為向本校提出申訴。 

十一、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獎管會名單 

序號 姓名 職稱 

1 莊志宏 教導主任 

2 許淑媚 訓導組長 

3 陳羿錡 特教老師 

4 陳柏銘 導師 

5 李慶修 家長會長 

 


